
  

证券代码：688366                    证券简称：昊海生科                     公告编号：2021-004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海生科”、“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1年2月2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上证科创公函【2021】

0009号《关于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以下简称“《监管

工作函》”），公司就《监管工作函》关注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落实。现就有关

问题回复如下： 

一、公告披露，欧华美科聚焦于全球专业生活美容及家用美容领域，其截至2019年末

和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分别为24,137.05万元和23,346.15万元，2019年度和

2020年1-9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3,957.70万元和13,005.40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222.14万元

和-548.80万元，请你公司结合欧华美科近年来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均

下滑，进一步说明:（1）欧华美科及下属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2）欧华美科及主要

下属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净利润持续为负的具体原因；（3）欧华美科及各下属公司

主要产品研发情况及核心竞争力，专利数量，研发投入，核心技术人员，产品实现商业化

推广，以及行业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等情况。 

回复如下： 

1、欧华美科及下属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欧华美科（天津）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欧华美科”、“目标公司”）及下属有实际

运营业务的子公司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注：由于境外

疫情影响，目前2020年报表尚未完成，故本回复中仅列示2020年1-9月数据）： 



  

（1）欧华美科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20年 9月 30日/ 

2020年度 1-9月 

资产总额 26,483.22 23,457.17 20,825.45 

净资产 21,312.86 19,791.00 18,813.56 

营业收入 4,759.19 3,141.43 1,768.89 

净利润 -1,439.87 -1,521.86 -977.45 

注：以上为欧华美科母公司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 

（2）欧华美科北投（天津）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欧华北投”）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20年 9月 30日/ 

2020年度 1-9月 

资产总额 3,162.99 3,898.43 2,916.88 

净资产 2,062.14 2,310.92 2,328.05 

营业收入 1,656.54 2,017.06 685.37 

净利润 116.58 248.79 17.13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欧华美科东投（天津）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欧华东投”）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20年 9月 30日/ 

2020年度 1-9月 

资产总额 3,456.52 2,641.71 2,922.80 

净资产 1,378.76 1,179.30 1,244.09 

营业收入 2,318.79 1,491.83 863.54 

净利润 272.31 -199.46 64.79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欧华美科南投（天津）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欧华南投”）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20年 9月 30日/ 

2020年度 1-9月 

资产总额 3,702.11 3,256.03 3,306.27 

净资产 2,145.12 1,928.13 1,978.55 

营业收入 1,957.62 1,466.51 1,193.73 

净利润 161.40 -183.99 50.42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欧华美科（天津）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欧华医疗器械”）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20年 9月 30日/ 

2020年度 1-9月 

资产总额 2,281.36 2,143.44 2,114.37 

净资产 956.53 947.33 1,118.29 

营业收入 2,647.21 2,309.84 1,553.32 

净利润 322.02 108.29 170.96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上海沂美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上海沂美”）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20年 9月 30日/ 

2020年度 1-9月 

资产总额 3,306.43 2,604.52 2,251.33 

净资产 889.25 194.15 200.20 

营业收入 5,283.15 3,341.83 2,203.63 

净利润 146.17 -695.10 -8.94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三河市镭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镭科光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20年 9月 30日/ 

2020年度 1-9月 

资产总额 3,877.29 4,624.94 4,614.53 

净资产 2,796.19 3,109.40 3,368.13 

营业收入 3,913.31 4,487.80 1,788.72 

净利润 763.55 737.00 -161.37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EndyMed Ltd. （“EndyMed”）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20年 9月 30日/ 

2020年度 1-9月 

资产总额 8,063.12 9,832.70 8,946.30 

净资产 4,391.89 5,696.60 5,791.90 

营业收入 12,361.11 11,328.60 7,287.30 

净利润 1,353.81 1,202.70 246.3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欧华美科于 2018 年 8 月开始将 EndyMed 纳入合并范围，上表中

2018 年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数据为全年数据。 

2、欧华美科及主要下属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净利润持续为负的具体原因； 

欧华美科于其集团体系内承担集中管理及申报注册职能，欧华美科下属欧华北投、欧

华东投、欧华南投、上海沂美和欧华医疗器械等子公司主要负责EndyMed及Formatk等品牌

医疗设备的销售及服务。上述医疗设备由欧华美科从包括EndyMed、Formatk Technologies 

Ltd. 等境外医疗设备供应商处统一采购，再销售给上述子公司。欧华美科2019年度及2020

年1-9月期间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系下属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EndyMed及Formatk等品牌医

疗设备产品终端销售及服务收入的下降，直接导致欧华美科下属子公司从欧华美科采购额

的下降。除了对下属子公司的销售外，欧华美科正在代理法国Bioxis Pharmaceuticals



  

（“Bioxis”）公司玻尿酸产品在中国大陆的三类医疗器械的注册申报，欧华美科发生的临床

试验等研发费用于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9月期间的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02.1万元、人民

币433.6万元及人民币86.9万元（未经审计），上述研发费用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华

美科各年/期净利润的下降。 

欧华北投、欧华东投、欧华南投和欧华医疗器械（以下统称为“欧华美科下属医疗设

备公司”）主要负责EndyMed及Formatk等品牌医疗设备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和服

务，该等品牌医疗设备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9月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收入如下所

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品牌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1-9月 

EndyMed设备 4,266.80 3,699.30 2,584.80 

Formatk设备 819.80 514.00 227.00 

其他主要品牌设备 770.00 349.20 113.60 

合计 5,856.60 4,562.50 2,925.40 

欧华美科下属医疗设备公司2019年度收入及盈利下滑的主要原因为上海美丽田园连锁

美容院于2018年度从欧华美科下属医疗设备公司一次性采购了40台Formatk医疗设备，而

2019年度未有大客户集中采购此类医疗设备的订单发生，以及其它品牌医疗设备产品于

2019年度在中国推广不利，导致欧华美科下属医疗设备公司2019年度销售收入的下降。

2020年，由于下游客户受新冠疫情影响营业收入急剧下降，其投资配置新的大型医疗设备

的意愿不强，导致欧华美科下属医疗设备公司销售收入和净利润进一步下降。 

上海沂美主要负责Endymed家用美容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网上销售。自2018年9月开

始，中国电商市场流量由传统内容广告向直播流量转化，上海沂美未能及时跟进市场营销

风向的变化，导致2019年度线上平台流量转化率大幅下降。同时，上海沂美在2019年度投

入较高的广告费聘请明星代言人，但引流效果不甚理想，直接导致其2019年度销售收入和

净利润的下降。2020年1-9月期间，上海沂美适时改变网上营销方式，在提高引流效果的同



  

时控制广告费等支出，在受新冠疫情外部不利的影响下，维持了一定规模的销售并大幅减

少了经营亏损。 

镭科光电收入主要由出口激光设备贡献，EndyMed除了通过欧华美科向中国大陆销售

其设备外，有较大收入来自于美国、欧洲和拉美地区。镭科光电和EndyMed在2020年1-9月

期间收入及盈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境外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导致海外市场销售急剧下

降。 

3、欧华美科及各下属公司主要产品研发情况及核心竞争力，专利数量，研发投入，

核心技术人员，产品实现商业化推广，以及行业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等情况。 

欧华美科及各下属公司相关研发职能主要由控股子公司EndyMed、镭科光电，以及参

股联营公司Bioxis实施。具体如下： 

EndyMed主要产品为应用射频技术研发生产的医疗仪器及家用仪器，相关产品已经完

成研发并实现商业化，其核心技术为多元相控射频技术，并利用该技术生产射频美肤设

备。EndyMed于2018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1-9月期间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191.03万元、

人民币1,395.09万元及人民币840.50万元（未经审计）。EndyMed目前主要有9项产品在研。

EndyMed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专利共计19项，其中国际专利16项。EndyMed拥有10名核

心技术人员，其中研发负责人Sima Witman拥有特拉维夫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曾任

职于Syneron-Candela、UltraShape Ltd.等知名美容仪器设备公司。 

镭科光电主要产品为应用激光技术研发生产的医疗仪器及家用仪器，部分产品已经完

成研发并实现商业化。其核心技术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技术，并利用该技术生产、

制造激光美肤设备。镭科光电于2018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1-9月期间研发投入分别为人

民币684.6万元、人民币621.5万元及人民币198.2万元（未经审计），目前主要有13项产品在

研，主要为能量型医疗设备及家用仪器领域产品。镭科光电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专利共

计16项，其中国际专利2项。镭科光电拥有核心技术人员13名，其中研发负责人李阳获北京

大学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硕士学位，拥有10多年的半导体激光领域研发和工程经验。 



  

欧华美科下属参股联营公司Bioxis主要从事创新型玻尿酸产品及壳聚糖提取物注射产品

的研发及生产，目前玻尿酸产品已在欧洲及中东进行销售，并通过欧华美科在中国进行三

类医疗器械的注册申报。其壳聚糖提取物产品已经完成动物试验，目前处于申请临床试验

阶段。Bioxis于2018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1-9月期间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337.1万元、人

民币674.1万元及人民币385.9万元（未经审计）。Bioxis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专利共计29

项，其中国际专利27项。Bioxis有核心技术人员5名，其中研发负责人Romain Hemery获法国

里尔法律与医疗卫生第二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Laboratoires Pierre Fabre 公司。 

二、公告披露，本次交易目标公司投后估值约为人民币3.22亿元， 相较目标公司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2.41亿元上浮33.6%。期权池所持有的股份如获

行权，则公司持有目标公司60%的股份，对应的投后估值约为人民币3.42亿元，相较目标公

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上浮41.9%。请你公司详细说明:（1）欧华美

科的估值方法及计算依据；（2）目标公司整体估值较其账面净资产增值率高的原因，以及

相关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回复如下： 

1、欧华美科的估值方法及计算依据； 

公司本次投资欧华美科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分别与欧华美科现有股东Welly Bloom 

Limited （“Welly Bloom”）及Refined Beauty Limited （“Refined Beauty”）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以人民币1.35亿元受让后两者持有的欧华美科的38.23%股权；第二部分是与

欧华美科及其创始人签订《增资认购协议》，以人民币7,000万元对欧华美科进行增资；第

三部分是与欧华美科创始人共同设立期权池用于欧华美科创始人及其核心员工股权激励。

上述一揽子交易完成后，公司累计以人民币2.05亿元总投资款获得欧华美科60%的股权。 

Welly Bloom持有的欧华美科27.3973%的股权（经Refined Beauty增资后稀释至

23.308%）系其于2014年7月按照投前估值约人民币2.6亿元向欧华美科投资人民币1亿元取

得，当时欧华美科的投后估值约为人民币3.6亿元。Refined Beauty持有的欧华美科14.925%



  

的股权系其于2017年1月按照投前估值约人民币4.5亿元向欧华美科投资人民币8,000万元取

得，当时欧华美科的投后估值约为人民币5.3亿元。Welly Bloom和Refined Beauty由于基金

到期退出的需要，加上公司取得控股权的要求，便与公司协商出让其持有的欧华美科的股

权并由欧华美科创始人同意公司对欧华美科增资人民币7,000万元，累计获得欧华美科

63.64%的股权（与欧华美科创始人共同设立期权池后，持股比例为60%）。股权转让相关

估值是交易各方参照基金前期投资成本协商后确定，增资相关估值在欧华美科2019年12月

31日止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综合考虑一揽子交易对价的基础上通过多轮协商确定的。 

2、目标公司整体估值较其账面净资产增值率高的原因，以及相关评估增值的合理

性。 

（1） 目标公司整体估值较其账面净资产增值率情况 

本次交易投后估值约为人民币3.22亿元，相较目标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未经审计

的净资产人民币2.41亿元上浮33.6%。期权池所持有的股份如获行权，则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60%的股份，对应的投后估值约为人民币3.42亿元，相较目标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未

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上浮41.9%。该估值系各方基于目标公司净资产值协商后确定。 

本次交易除股权转让外，公司向目标公司增资人民币7,000万元，因此，以交易对价与

增资完成后公司享有的欧华美科净资产之间的增值额与增值率的测算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未经审计） 

欧华美科 2019年 12月 31日账面净资产 24,137.05 

本次交易增资额 7,000.00 

欧华美科投后净资产 31,137.05 

本次一揽子交易全部完成后本公司持股比例 60% 

本公司享有欧华美科净资产额 18,682.23 

本次交易对价 20,500.00 

本次交易增值额 1,817.77 



  

项目 金额（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增值率 9.7% 

基于以上测算，本次交易所支付的对价人民币2.05亿元相较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享有的欧

华美科净资产人民币1.87亿元（未经审计）上浮约人民币1,817.8万元，增值率为9.7%。该

等差额为欧华美科账面净资产未反映的非专利技术、客户关系等无形资产，以及可能出现

的商誉。本次交易股权交割完成后，本公司将聘请具备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欧华美科于收购

日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以确定收购日相关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及商誉的金额。 

（2）与同行业可比并购案例比较，本次交易估值具备合理性 

从行业及交易可比性角度，选取近半年国内医疗器械行业控股权收购的四个交易方案

作为可比交易案例，该四个可比交易案例所披露的平均市净率介于1.88-3.48之间，具体如

下表所示： 

首次披露日 交易标的 交易买方 
标的方所属

行业 
市净率 市销率 

2021-02-18 
High Tech公司

100%股权 

华东医药

(000963.SZ) 
医疗设备 3.48 2.83 

2020-12-26 合肥三立65%股权 
润达医疗

(603108.SH) 
医疗设备 2.25 1.42 

2020-12-26 上海润林41%股权 
润达医疗

(603108.SH) 
医疗设备 3.06 1.50 

2020-12-18 迪会信25%股权 
迪安诊断

(300244.SZ) 
医疗设备 1.88 1.50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上市公司公告信息整理；其中市净率采用收购前最近一期末净资产、市销

率采用收购前最近一年营业收入。 

本次交易中，公司以共计人民币2.05亿元总投资款获得欧华美科63.64%的股权（未考

虑期权池影响），对应目标公司整体估值为3.22亿，按照欧华美科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

9月30日账面净资产计算的市净率分别为1.33和1.38，低于以上可比交易的市净率区间；按



  

照欧华美科2019年度合并销售收入人民币2.40亿元（未经审计）计算得出的市销率为1.42，

也位于以上可比交易的市销率区间的下限。综上，本次交易的估值差异率具备合理性。 

三、 公告披露，欧华美科无实际经营业务，具体产品生产及销售均由下属子公司完

成，其下属公司EndyMed Ltd.系一家注册于以色列的上市公司，参股公司Bioxis 

Pharmaceuticals系一家注册于法国的生物材料公司。欧华美科55%收入来自于中国境外。

请你公司: （1）进一步说明EndyMed Ltd.的总市值、市盈率、总股本、每股收益、净资产

收益率等情况；（ 2 ） 说明欧华美科收购EndyMed Ltd. 、Bioxis Pharmaceuticals的原因及

收购过程；（3）详细说明欧华美科是否实际参与各下属子公司的业务经营，对下属子公司

的控制权是否稳定；（4）说明你公司为实施本次交易采取的核查方式、核查过程、核查范

围，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拟对欧华美科及其下属公司进行整合并保持控制力的主

要措施。 

回复如下： 

1、进一步说明EndyMed Ltd.的总市值、市盈率、总股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

等情况； 

截止2021年3月1日， EndyMed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收盘价为2.799谢克尔/股

（约人民币5.487元/股），EndyMed总股本为13,736,240股，据此计算，EndyMed市值约为

3,844.8万谢克尔（约人民币7,535.7万元），按照2019年度的每股收益0.44谢克尔（约人民币

0.86元）计算的市盈率为6.4倍，净资产收益率为21.1%，按照2020年1-9月期间年化的每股

收益0.12谢克尔（约人民币0.24元）计算的市盈率为22.9倍，净资产收益率为5.7%。 

EndyMed过去52周股价变动区间为1.860-5.026谢克尔/股（约人民币3.65-9.85元/股），

对应市值区间为2,555-6,748万谢克尔（约人民币5,009-13,534万元）。 

参考汇率：1谢克尔=1.9604人民币。 

2、说明欧华美科收购EndyMed Ltd. 、Bioxis Pharmaceuticals的原因及收购过程； 



  

欧华美科主要业务之一为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EndyMed品牌的射频美肤设备。为锁定

上游供应商，确保EndyMed品牌产品在大陆的独家代理权的稳定性，欧华美科自2015年起

分5次收购了EndyMed共计48.98%的股份，并获得董事会多数席位，具体过程如下： 

协议签署时间 方式 投资额（万美元） 投后股权比例 累计投资额(万美元） 

2015年3月 增资 700.00 27.61% 700.00 

2015年5月 增资 167.96 32.81% 867.96 

2015年12月 受让股权 15.91 33.32% 883.87 

2018年8月 受让股权 195.01 41.77% 1,087.88 

2018年8月 增资 131.14 48.98% 1,210.02 

因欧华美科在中国大陆地区代理的设备的毛利率水平、净利润水平相对较低，欧华美

科创始人及核心管理层决定扩充产品线，将其产品线延伸至注射玻尿酸产品领域。故欧华

美科于2016年、2017年累计向Bioxis公司投资470万欧元取得其34.47%的股权，相关投资协

议约定欧华美科拥有两期认购期权，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以约定价格向Bioxis增资。股权投资

具体如下： 

协议签署时间 方式 投资额（万欧元） 投后股权比例 累计投资额（万欧元） 

2016年3月 增资 100.00 10.28% 100.00 

2017年6月 增资 370.00 34.47% 470.00 

此外，欧华美科于2018年10月认购了Bioxis发行的200万欧元的可转债，该等债权可以

按约定价格转化为股权。 

3、详细说明欧华美科是否实际参与各下属子公司的业务经营，对下属子公司的控制

权是否稳定； 

欧华美科海外子公司EndyMed的日常运营以当地团队为主，欧华美科作为控股股东在

股东会和董事会层面参与重大事项决策。欧华美科在EndyMed的董事会占有多数席位，同

时，EndyMed的决策机制和公司章程未经欧华美科同意不能修改。EndyMed每月须向欧华

美科报送营运及财务信息，重大经营决策须由EndyMed的CEO事先向欧华美科汇报并经后



  

者同意后方能做出。 

欧华美科对下属国内子公司均为绝对控股，各家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的任免和年度经

营目标及预算由欧华美科决定。此外，欧华美科在集团层面决定了各类产品的引进、推广

及采购销售定价，每月召开各子公司日常运营协调会，解决子公司面临的问题，并根据需

要实施必要的干预；国内子公司的财务和资金由欧华美科统筹管理和调度。 

4、说明你公司为实施本次交易采取的核查方式、核查过程、核查范围，以及本次交

易完成后，你公司拟对欧华美科及其下属公司进行整合并保持控制力的主要措施。 

为实施本次交易，公司自2020年8月起对欧华美科进行了尽职调查，公司聘请了安永

（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对欧华美科及下属有实际经营的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Bioxis

（“欧华美科集团”）进行了财务尽职调查，了解欧华美科集团在2018年度、2019年度以及

2020年1-9月期间的相关经营和财务情况。同时，公司聘请了上海勤理（北京）律师事务

所、上海海业韬律师事务所对欧华美科集团进行了境内外的法律尽调。此外，公司投资发

展部、法务部、医学部以及研发部对欧华美科集团境外投资、市场前景、重大合同、在研

产品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业务尽职调查。尽职调查过程包括：查阅资料、人员访谈、取得

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取得相关产品样品并进行检测和试验等方式。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拟通过如下措施对欧华美科及其下属公司进行整合并保持控制

力：（1）行使股东权利向欧美华科委派多数董事，掌握董事会多数席位，并由公司委派的

董事担任欧华美科董事长；（2）通过完善欧华美科公司章程保证公司在重大事项方面的决

策权；（3）通过委任监事加强公司对欧华美科日常运营的管控；（4）通过预算制度、财

务系统的统一、决算制度加强对欧华美科财务系统的管控；（5）通过双方业务方面的协同

合作，进行双方的资源整合。 

四、本次交易未设置业绩承诺或对赌安排，也未设置交易资金的分期支付安排。请你

公司说明：（1）未设置相关投资人利益保障条款的原因；（2）预计实现投资收益的时

间，股权退出方式，是否存在投资无法收回风险，以及公司如何确保资金安全。 



  

回复如下： 

1、未设置相关投资人利益保障条款的原因； 

本次交易未设置对赌机制、业绩补偿安排等机制，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未设置对赌机制及业绩补偿安排的原因 

欧华美科创始人为谋求业务协同、共同发展，同意本次交易参考欧华美科2019年12月

31日的净资产进行估值作价基础，最终公司按投资额计算的市净率低于市场同类型企业收

购的平均市净率水平，市销率也低于市场同类型企业收购的平均市销率水平。在此交易背

景下，如果公司要求交易对手方设置对赌机制、业绩补偿等机制，交易对手方也会要求提

高交易估值和对价。此外，本次交易涉及到公司对欧华美科现有外资股东持有的全部股权

进行受让和公司对欧华美科的增资，一次性支付转让款系外资股东提出的股权转让的先决

条件，而公司对欧华美科的增资已经有了明确的用途且其资金需要较为迫切，故本次交易

未设置交易资金的分期支付安排。 

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获得欧华美科的控股权，并有权在欧华美科的董事会5个董

事中委派3个董事。公司能主导和控制欧华美科的发展战略、经营计划、投资方案、预算方

案、决算方案等各个重大经营决策。交易完成后，公司及欧华美科双方将尝试通过产品及

业务的协同发展，整合和提高双方的盈利能力。即，本次交易完成后，欧华美科的业绩及

盈利情况，将受到昊海生科在发展战略、经营计划重大方面是否做出正确决策、欧华美科

运营团队是否有效执行以及双方业务协同整合计划是否取得预期效果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公司与欧华美科创始人决定同意对本次交易不设置对赌机制、业绩补偿安排等机

制。但是，为激励欧华美科创始人及核心管理团队，本次交易设置了股权激励机制，间接

对公司的投资利益进行了一定的保障。 

考虑到本次交易中欧华美科创始人持有的股份未有变现退出的情况，公司认为本次交

易未设置对赌机制、业绩补偿、交易资金安排等机制是合理的。但是为保证公司的利益，



  

本次交易设置了若干其他保护性条款，欧华美科创始人需对包括关于如实披露、合规运

营、团队稳定、知识产权等方面进行承诺和保证。 

（2）上市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机制 

鉴于本次交易未设置业绩补偿安排，为了保障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拟通过加强对目标公司的管控，降低风险，从而维护公司的利益，具体

措施如下： 

 重大事项决策：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组建新任董事会，董事会5个董事中的3名董

事由公司进行委派，对目标公司重大事项拥有决策权； 

财务管理：公司将安排专职对接财务人员，开展年度、季度、月度预算、决算和财务

分析的编制工作并加强日常财务的过程化管控； 

审计监督：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要求，视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自行或聘请有资质的

中介机构对欧华美科进行审计； 

业务及产品整合：公司将整合与欧华美科的业务及产品线。在产品组合方面，双方将

共同打造贯通美容领域、覆盖生物材料、仪器设备以及护肤品三大品类的完整业务矩阵。

在销售团队方面，通过整合双方的境内外直销团队、电商团队，将有助于双方在技术方面

的积累转化为具有差异化特色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产品研发及生产：公司将通过协作研发、先进生产工艺及质量控制等技术交流等方

式，强化公司在玻尿酸产品领域的研发及代工业务，以及在壳聚糖提取物产品和皮肤医学

领域的产品的共同开发和应用。 

2、预计实现投资收益的时间，股权退出方式，是否存在投资无法收回风险，以及公

司如何确保资金安全。 

由于本次交易主要目的，是公司看好与欧华美科在技术、研发、产品及销售领域的协

同性，并通过本次交易将公司产品领域由“医疗端”向“消费端”拓展。因此，在可预计



  

的未来，公司没有主动退出欧华美科的时间表。 

公司制定了对外投资的有关管理制度，投资前进行了详细的尽职调查，对本次交易涉

及的有关风险进行了充分评估，在此基础上作出了相关投资决策。但是，由于本次交易未

设置对赌承诺或业绩补偿安排，如欧华美科业绩下滑或不达预期，公司存在出现投资损失

或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无法完全确保资金安全，公司已经在公告中进行了风险提示。 

五、公告披露，如果欧华美科2021、2022及2023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含）人民

币600万元、1,800万元及3,000万元，则在2023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3）个月内，创

始人有权要求你公司收购其届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收购价格参照2023年度经审计的归

属于目标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不低于15倍倍数，由双方协商确定。且，各方同意，无论何

种情况，投资方收购时目标公司整体估值不得高于人民币25亿元。请你公司结合目标公司

的盈利预测：（1）说明后续收购价格参照2023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目标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及不低于15倍倍数的具体含义；（2）上述最高整体估值的方式和计算依据，最高整体估值

相较本次交易的投后估值增长超过770%的原因和合理性；（3）公司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

支付的收购费用，以及公司将采取何种方式确保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使用

产生负面影响。 

回复如下： 

根据欧华美科创始人预计，欧华美科未来三年（即2021年、2022年及2023年）期间的

盈利预测分别为人民币600万元、人民币1,800万元人民币3,000万元。 

1、说明后续收购价格参照2023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目标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不低于

15倍倍数的具体含义； 

如公告所披露，在目标公司2021、2022及2023年净利润均满足各方约定的金额的前提

下，授予创始人卖出期权，届时行权价格按照以下公示计算： 

行权价格 = 欧华美科2023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不低于15倍



  

*30%。 

最小倍数15倍系各方基于在中国境内和香港地区上市的医疗设备行业的可比公司的市

盈率、经协商后确定。 

收购时的具体倍数将由各方届时协商确定，但不低于15倍。 

2、上述最高整体估值的方式和计算依据，最高整体估值相较本次交易的投后估值增

长超过770%的原因和合理性； 

上述最高整体估值系公司与欧华美科创始人认真考虑目标公司于2023年的盈利增长潜

力，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且上述最高估值为进一步收购剩余股权确定的估值上限，并

非实际需要支付的收购对价，而是一种对公司的保护措施。即，如2023年欧华美科实际实

现的净利润大幅增长导致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剩余30%的股权对价超过人民币7.5亿

元，公司届时所支付收购对价将不会超过人民币7.5亿元。该最高行权价并不反映欧华美科

的实际盈利能力，最终收购对价的支付需根据欧华美科2023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和双方

最终协商的市盈率倍数来确定。 

3、公司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支付的收购费用，以及公司将采取何种方式确保本次交

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使用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增资认购协议》的约定，公司基于未来业绩完成情况确定应进一步支付的收购

创始人股权的费用。 

（1）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好，经营活动现金流稳健 

近三年一期，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金流动性较高，货币资金维持在较高水平。同

时，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均为净流入，且呈良好的增长态势；经营活动可实现较稳定的现金

流，能够保障日常运营活动的顺利开展。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年末 2018年末 2019年末 2020年9月末



  

（未经审计） 

总资产 410,932.25 443,635.26 615,186.94 614,508.27 

其中：流动资产 238,523.19 229,256.22 394,537.50 374,078.63 

        其中：货币资金 179,741.99 144,274.69 322,250.84 303,417.59 

总负债 72,406.03 60,090.66 49,851.69 55,887.49 

其中：流动负债 47,775.66 45,131.91 35,996.57 42,014.46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9月末 

净利润 37,241.40 41,454.04 37,077.88 11,264.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147,917.79 171,434.85 177,108.46 103,044.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112,791.52 132,306.13 142,217.38 92,038.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35,126.27 39,128.72 34,891.08 11,005.20 

（2）公司可动用资金充足，能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在公司现金流稳健的前提下，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股东回报，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公司日常经营及资金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部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

增加资金收益、保持资金流动性。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在手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0.34亿元（未经审计）。 

基于公司历史财务数据，在公司保持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于2023年结束后，如欧华美

科创始人行使卖出权，要求公司以现金收购剩余股份。按照欧华美科创始人做出的2023年

度净利润预测数人民币3,000万元及15倍市盈率计算的对价，届时公司实际将支付的对价约

人民币1.35亿元，公司自有资金足以支付相关交易对价，剩余资金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如欧华美科未来三年经营业绩超出预期，极端情况下，公司将支付的

交易对价为人民币7.5亿元，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造成影响。 

结合欧华美科盈利预测及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及流动资产情况，公司认为本次交易进

一步收购将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使用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六、结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有关规定，说明：（1）欧华美科、



  

创始人、EndyMed Ltd.、Bioxis Pharmaceuticals、三河市镭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前述公

司主要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2）在本次交易前，你

公司与欧华美科及其下属公司是否存在业务往来；（3）欧华美科实际控制人是否与你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 以上的其他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其他利益往来，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上市公司

利益对其倾斜的特殊关系。 

回复如下： 

1、欧华美科、创始人、EndyMed Ltd.、Bioxis Pharmaceuticals、三河市镭科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及前述公司主要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该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根据欧华美科、欧华美科创始人、EndyMed、Bioxis公司、

镭科光电及前述公司主要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出具的确认函，经逐项核查，对

欧华美科、欧华美科创始人、EndyMed、Bioxis公司、镭科光电及前述公司主要股东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核查情况如下： 

序号 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核查情况 

1 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不存在此情形。 

2 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不存在此情形。 

3 
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

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此情形。 

4 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此情形。 

5 
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

融资安排； 
不存在此情形。 

6 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不存在此情形。 

7 
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

份； 
不存在此情形。 

8 
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不存在此情形。 



  

序号 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核查情况 

9 

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

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不存在此情形。 

10 

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

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此情形。 

11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此情形。 

12 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不存在此情形。 

综上，欧华美科、欧华美科创始人、EndyMed、Bioxis公司、镭科光电及前述公司主要

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所规

定的一致行动情形，亦不存在通过任何协议或其他安排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2、在本次交易前，你公司与欧华美科及其下属公司是否存在业务往来； 

经公司核查，本次交易前，本公司与欧华美科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业务往来。 

3、欧华美科实际控制人是否与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其他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其

他利益往来，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特殊关系。 

本次交易前，欧华美科实际控制人为陈广飞、连松泳、苑一兵。 

经公司核查，由陈广飞先生担任执行董事的河南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河南整

形”），是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其胜生物制剂有限公司（“其胜生物”）玻尿酸产品的销

售客户之一，2018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1-9月期间，其胜生物向河南整形的销售金额分

别为人民币101.55万元、人民币13.98万元及0元，分别占公司当期玻尿酸产品合并销售收入

的0.38%、0.07%及0%。 

上述产品销售金额占公司产品销售金额比例较小，且双方发生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商业



  

利益，系按照公平、公正、有偿、自愿的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条件平等，不偏

离公司与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产品的交易价格和条件，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 

除上述情况外，欧华美科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公

司股份5%以上的其他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

业务往来或其他利益往来，也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特殊关系。 

七、公告披露，欧华美科及下属公司主要从事美肤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请

结合你公司实际业务情况，进一步详细说明你公司与欧华美科及下属公司在人员、产品、

市场、技术、研发、未来发展等方面将如何进行整合协同。 

回复如下： 

公司相关业务主要聚焦于玻尿酸注射产品领域和皮肤护理产品领域，因此，公司与欧

华美科在医疗设备的研发、制造方面尚不存在相应的技术协同。交易完成后，双方将首先

在市场推广、玻尿酸产品整合以及公司现有的皮肤护理产品与欧华美科现有的生活美容及

家用美容产品的组合领域进行整合。具体如下： 

本次交易前，公司生物材料技术优势主要聚焦于医疗领域，公司的销售团队长期服务

于医疗机构等专业客户，能够直接帮助欧华美科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即将获批的Bioxis玻尿

酸。与此同时，公司虽然拥有面膜类产品、护肤品的产品及技术储备，但一直无法在生活

美容领域及家用美容领域获得相应的销售规模和市场份额。而欧华美科下属子公司上海沂

美在生活美容领域、家用美容领域有超过70人的销售团队以及一定的产品销售经验，可以

将公司的面膜类产品、护肤品通过欧华美科的销售渠道和电子商务网站进行销售。同时，

使用欧华美科医疗设备进行治疗的顾客，在完成光电及射频治疗后，也可使用公司的冷敷

贴、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等产品进行后续皮肤护理及修复。 

本次交易前，公司相关条线产品收入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地区市场，海外收入基本为

零，而欧华美科境外收入约占其整体收入的一半，在欧洲及南美拥有较为成熟的销售网



  

络。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启动现有产品的海外注册，在获得CE批准后将有可能通过欧

华美科的海外销售渠道将产品销售给欧洲及南美等海外客户。 

公司在相关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和品牌知名度，在国内举行的大型行业会展

活动中均以代表性厂商的身份受邀参展，本次交易前，欧华美科受规模及资金限制，较少

参加此类专业展会进行品牌宣传。本次交易后，双方将在共同制定市场推广方案，提升双

方的品牌营销效果。 

公司在生物材料领域拥有专利30余项，技术积累较为完善，注射产品适应症为鼻唇沟

填充。欧华美科下属的Bioxis公司在生物材料领域拥有专利4项，目前获批注射产品具有3项

不同适应症，在产品的需求设计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方可以结合各自

在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将公司的技术累积转化为满足更多适应症的产

品，另一方面公司可以利用现有成熟玻尿酸生产线为Bioxis公司代工玻尿酸产品，降低成

本，提高毛利率。另外，公司在壳聚糖领域的技术累积亦可以加速Bioxis公司壳聚糖产品的

研究开发进程。 

 

特此公告。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0日 


